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設置要點 

103年4月1日102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12月19日106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第三點 

113年8月27日113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創新育成質量及能量，訂定「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負責企業創新培育相關行政事務之推

動，隸屬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其發展策略與目標由本中心推動委

員會會議訂定。 

有關企業個案之培育計劃、工作及品質督導、審核營運進度報告及輔導報

告等工作，另設計劃主持人負責之。 

三、本中心組織架構如下： 

(一)推動委員會：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由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處

長擔任召集人並推薦其他委員，送請校長遴聘之，任期為一學年；職責

為定期就育成相關業務及長遠規劃提出建言及諮詢。 

(二)主任：由校長任命之專任教師兼任負責主持或協調中心各項業務。 

(三)執行長一人、專案經理、副理及專員各若干人，協助主任執行下列業務： 

1. 負責進駐企業所需之軟硬體設備提供、空間分配、人員調配，並提

供政府機關補助經費資訊。 

2. 協調尋覓適當教師開辦企業所需課程或引介適當專業教師擔當企業

諮詢顧問或其他相關合作事宜。 

3. 推廣本中心之業務，招攬中小企業進駐，不定期舉辦進駐企業成果展

及投資說明會等。 

4. 管理本中心經常收支及進駐企業與學校各項合作經費。 

(四)輔導專家顧問群：本校專任教師及校外專業人士等。 

四、本中心培育範圍： 

(一)文化創意產業。

(二)數位內容產業。 

(三)資訊電子技術與產品。 

(四)光電技術與產品。 

(五)生物科技與產品。 

(六)電子商務／企業電子化。

(七)環保與能源技術。 

(八)特用化學品與奈米新材料。 

(九)控制及精密機械技術與產品。 

(十)營建與防災技術。 

(十一)其他新技術與產品。 

(十二)教育文化相關產業。 



(十三)諮商輔導及特殊治療相關產業。

(十四)運動休閒相關產業。 

(十五)觀光相關產業。

(十六)其他新興產業。 

五、本中心服務項目如下： 

(一)實驗室及辦公室及會議室空間之提供租借。

(二)儀器設備之租借，提供測試或試製環境。 

(三)專業技術諮詢及顧問服務。 

(四)資訊網路支援（學術網路除外）。

(五)工商管理訓練課程開辦。 

(六)管理諮詢服務（包括市場評估、新產品發展評估、風險管理、成本效益

分析、創投資金規劃等）。 

(七)指導計畫書之撰寫、協助公司設立登記或商業登記。

(八)技術移轉，專利申請鑑定之協助。 

(九)協助公司宣傳及展覽事宜。

(十)其他相關業務。 

六、為提供第五點之服務，本校得提供必要之空間暨相關設施支援，相關辦法另

訂之。 

七、本中心營運規範另訂之，該規範應包含： 

(一)申請須知與相關表件。 

(二)與進駐企業簽訂之輔導合約書（包括輔導、管理考核及培育完成廠商回

饋方式）。 

八、本中心因培育企業營運所獲致之智慧財產權，除經雙方約定歸屬外，由雙方

共有；其經約定歸屬本校者，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九、進駐企業得依本校各該場所使用規定，使用公共設施。 

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國際事務暨研究發展處，於113年8月27日113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由113年9月11日校長核准，113年9月12日公告。 

 


